
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文件編號： HA 7/2014

香港房屋委員會議事備忘錄

薄扶林南的公營房屋發展

目的

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， 繼 政 府 宣 佈 局 部 放 寬 薄 扶 林 發 展 限 制

後 ，薄 扶林南 的公營 房屋 發展的 未來路 向， 當中包 括華富 邨周 邊的五

幅政府土地及華富邨重建。

背景  

2 .  2 01 4年 施 政 報 告 公 佈 ， 地 鐵 西 港 島 線 及 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

已 在興 建中， 政府亦 正積 極考慮 興建南 港島 線（西 段）。 政府 因此決

定 首先 放寬薄 扶林南 面， 即華富 邨一帶 的發 展限制 。這地 帶包 括有五

幅將用作公營房屋發展的政府土地（華富邨以北、華景街，近置富路 ，

雞 籠 灣 和 華 樂 徑 ） 和 未 來 華 富 邨 重 建 ， 共 提 供 約 2 1  000個 新 公 營 房 屋

單位。

交通影響評估  

3 . 運 輸 署 為 這 次 局 部 放 寬 薄 扶 林 發 展 限 制 予 六 幅 公 營 房 屋 土

地 ，進 行了初 步交通 影響 評估。 評估結 果顯 示發展 公營房 屋所 帶來的

額外交通流量預計並不高，因為 – 

(a ) 將 這 六 幅 土 地 發 展 為 公 營 房 屋 ， 其 交 通 產 生 量 遠 低 於 私 營

房 屋 。 公 營 房 屋 居 民 主 要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而 非 私 家 車 ，

有 別 於 私 營 房 屋 居 民 ， 因 此 產 生 的 路 面 交 通 量 亦 相 應 較

少。事實上，公營房屋居民擁有私家車的比例甚低。

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( b ) 這 六 幅 土 地 位 於 薄 扶 林 區 較 南 端 位 置 ， 其 交 通 影 響 會 較 發

展 薄 扶 林 其 他 地 區 例 如 摩 星 嶺 、 鋼 綫 灣 為 小 。 大 部 份 由 這

六 幅 土 地 所 產 生 的 路 面 交 通 將 會 南 行 前 往 香 港 仔 方 向 ， 而

只 有 小 部 份 路 面 交 通 會 北 行 沿 薄 扶 林 道 前 往 中 環 。 因 此 薄

扶林道所受的額外交通負荷並不高。  

( c ) 除了南港島線（東段）將於  20 1 5 年啓用外，政府現正積極

考 慮 興 建 南 港 島 線 （ 西 段 ） 鐵 路 計 劃 ， 將 會 有 助 應 付 這 六

幅土地發展所帶來的交通需求。  

4 .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薄 扶 林 道 的 交 通 情 況 ， 特 別 在 西 港

島 線及 南港島 線（東 段） 啓用之 前和啓 用之 後，並 會建議 所需 的交通

改善措施以應付最新的交通狀況。

《鐵路發展策略》之檢討及修訂  

5 . 政 府 早 前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《 鐵 路 發 展 策 略  20 0 0》 之 檢 討 及 修

訂 研究 ，配合 社會最 新的 發展需 要，更 新全 港的長 遠鐵路 發展 藍圖，

並 在過 程中進 行了兩 個階 段公眾 參與活 動。 為了配 合政府 決定 首先放

寬 薄扶 林南面 ，即華 富邨 一帶的 限制， 在該 處發展 公營房 屋並 重建華

富 邨， 運輸部 門會積 極考 慮興建 南港島 線（ 西段） ，以長 遠應 付區內

新增的交通需求。  

6 . 經 參 考 了 兩 輪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， 顧 問 將 於 短 期

內 向政 府提交 最後報 告。 政府會 參考顧 問的 總體建 議，在 回應 運輸需

求 、合 乎經濟 效益、 並配 合新發 展區的 發展 需要等 三大前 提下 ，制定  

2 02 0年 以 後 的 鐵 路發 展 藍 圖 ， 於 今 年稍 後 向 社 會 人 士 交代 新 鐵 路 項 目

的 未來 路向， 屆時會 公布 有關南 港島線 （西 段）的 資料。 到了 個別項

目 的詳 細規劃 階段， 政府 會進一 步研究 其技 術細節 ，並會 諮詢 公眾人

士的意見。

五幅政府用地發展及華富邨重建計劃  

7 . 繼 政 府 決 定 局 部 放 寬 薄 扶 林 南 面 ， 即 華 富 邨 一 帶 的 發 展 限

制 後， 現可考 慮把該 區五 幅 土地 用作公 營房 屋發展 及華富 邨重 建。該

五幅土地將為受清拆公屋租戶提供遷置資源，以便重建華富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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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（ 房 委 會 ） ／ 房 屋 署 會 採 取 以 下 兩 項 相 應

的行動  – 

(a) 五幅政府土地

我 們 將 會 就 華 富 邨 周 邊 的 五 幅 土 地 的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與

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研 究 其 發 展 參 數 、 進 行 各 項 技 術 評 估 及 地 區

諮 詢 。 這 五 幅 土 地 將 可 為 華 富 邨 的 重 建 提 供 遷 置 資 源 及 新

增 居 者 有 其 屋 （ 居 屋 ） 和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（ 公 屋 ） 單 位 。 待

完 成 這 五 幅 土 地 的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的 詳 細 研 究 、 土 地 用

途 的 改 劃 ／ 規 劃 申 請 和 規 劃 大 綱 後 ， 我 們 便 可 擬 定 個 別 土

地的公營房屋落成量、時間表和房屋類別。  

(b) 華富邨

在「包括華富在內的  2 2個非拆售高樓齡屋的重建檢討 」

文件中（文件編號： H A  6 / 20 14），已為重建華富邨進行初

步 研 究 。 但 我 們 仍 須 為 重 建 華 富 邨 作 出 詳 細 評 估 ， 考 慮 重

建 後 發 展 的 潛 力 及 合 適 的 遷 置 資 源 ， 提 供 公 屋 和 居 屋 給 華

富 邨 的 公 屋 租 戶 選 擇 。 我 們 會 以 兼 顧 樓 宇 的 可 持 續 使 用 和

重 建 潛 力 、 善 用 寶 貴 土 地 資 源 及 增 加 建 屋 量 為 基 本 原 則 ，

籌 備 詳 細 的 重 建 計 劃 及 確 定 重 建 後 淨 增 長 的 公 營 房 屋 單 位

數 量 。 我 們 必 定 會 就 華 富 邨 重 建 的 詳 細 研 究 ， 諮 詢 受 影 響

的 居 民 、 地 區 人 士 及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。 待 完 成 這 詳 細 研 究 及

房 委 會 通 過 華 富 邨 重 建 方 案 後 ， 我 們 才 可 確 定 華 富 邨 重 建

的 範 圍 、 時 間 及 詳 情 。 要 知 道 不 是 在 華 富 邨 地 契 範 圍 內 的

學校，將不會被納入重建計劃中。

華 富 邨 重 建 計 劃 是 建 基 於 局 部 撤 銷 在 薄 扶 林 的 延 期 履 行 權

能 否 順 利 推 行 和 要 按 房 委 會 訂 下 的 評 審 機 制 評 核 後 才 能 落

實 。 重 建 主 要 考 慮 的 因 素 是 鄰 近 是 否 有 足 夠 和 合 適 的 遷 置

資 源 。 重 建 華 富 邨 這 類 的 大 型 屋  ， 與 其 他 過 往 已 完 成 的

大 型 屋  重 建 一 樣 ， 都 須 要 分 期 進 行 ， 而 每 期 的 清 拆 範 圍

要 因 應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遷 置 資 源 及 有 持 續 的 設 施 提 供 給 居 民

使 用 。 按 這 屋 邨 的 規 模 和 複 雜 性 ， 釐 訂 這 屋  重 建 的 總 綱

規 劃 及 設 計 大 約 需 要  3年 時 間 。 而 重 建 屋  的 詳 細 清 拆 安

排，通常會在每期清拆前 3年才正式公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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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當全部六個項目完成後，我們預計可提供合共約  21  00 0 個新

公 營房 屋單位 。我們 必須 指出， 假若五 幅政 府土地 主要是 用作 華富邨

重 建的 遷置資 源，在 華富 邨清拆 調遷完 成前 的人口 增長將 會不 多，而

較 大的增 幅大約 可能 會在十 五年以 後才 出現。這六個公營房屋發展項

目能否順利推行，還須要南區區議會和相關地區人士支持局部放寬薄

扶林發展限制。

執行安排  

1 0 . 五 幅 新 政 府 土 地 和 華 富 邨 重 建 的 土 地 用 途 及 交 通 規 劃 的 執

行安排概括如下 – 

(a) 土地用途規劃

我 們 會 與 相 關 部 門 ， 包 括 規 劃 署 和 運 輸 署 協 議 ， 就 這 五 幅

政 府 土 地 的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及 華 富 邨 重 建 計 劃 擬 議 其 發

展 參 數 、 進 行 技 術 評 估 、 擬 議 規 劃 大 綱 ， 並 按 需 要 改 劃 有

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土 地 用 途 及 呈 請 有 關 規 劃 申 請 。 在 發

展 計 劃 過 程 之 中 ， 房 屋 署 聯 同 相 關 部 門 會 諮 詢 南 區 區 議 會

及地區人士。 

(b) 交通規劃

政 府 正 積 極 考 慮 推 行 南 港 島  （ 西 段 ） 鐵 路 項 目 ， 以 應 付

這 六 幅 土 地 發 展 帶 來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政 府 亦 會 考 慮 鐵 路 延 線

至 華 富 ， 以 及 行 人 通 道 和 ／ 或 接 駁 服 務 連 接 將 來 的 鐵 路 站

和 這 六 幅 土 地 ， 並 加 以 考 慮 如 何 改 善 地 區 的 交 通 運 輸 及 行

人網絡。 

(c) 遷置及清拆安排

當 重 建 屋 邨 的 清 拆 時 間 正 式 公 佈 後 ， 我 們 會 給 予 受 影 響 的

租戶不少於三年的通知期，以及提供詳細的清拆執行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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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住宅租戶

配 合清拆 時間， 我們 會為受 影響的 居民 提供合 適的

安 置單位 ，以切 合他 們的需 要。我 們在 有合適 空置

單 位供應 的情況 下， 會盡量 讓受影 響的 居民搬 遷至

鄰 近地方 的公屋 單位 ，亦會 讓居民 搬遷 至自行 選擇

的 地 區 。 受 影 響 的 住 戶 會 獲 發 放 住 戶 搬 遷 特 惠 津

貼 ，讓他 們用以 支付 部分搬 遷費用 開支 。在資 助房

屋 小組委 員會批 准下 ，受清 拆項目 影響 而符合 資格

的 住戶， 如有意 購買 居屋單 位，則 在下 次居屋 單位

發售時，會獲得綠表及優先資格。  

(ii) 商業租戶

在 現有機 制下， 合資 格的定 期租約 商舖 租戶除 獲發

放 相 等於  15個 月 租金 （ 不包 差 餉 ） 的特 惠 津貼 外 ，

租 戶亦有 機會參 與局 限性投 標，租 用房 委會轄 下街

市 零售單 位，中 標者 在新租 約下可 獲三 個月的 免租

期。而不參與局限性投標者會獲發放一筆過替代金。  

(iii) 褔利機構

我 們會聯 絡社會 福利 署及相 關政府 部門 ，對福 利機

構 的重置 需要作 出評 估。在 資源許 可及 有關政 府部

門 的支持 下，我 們會 協助有 需要的 福利 機構物 色其

他遷置地方。

未來路向  

1 1 . 我 們 會 研 究 位 於 薄 扶 林 南 的 五 幅 政 府 土 地 用 作 公 屋 和 居 屋

發 展。 我們亦 會研究 華富 邨的重 建及把 這五 幅土地 的新建 單位 作為遷

置 資源 。我們 會就發 展參 數、技 術評估 、土 地用途 的改劃 ／規 劃申請

與相關部門合作，及適時諮詢區議會和地區人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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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參考  

1 2 . 本文件提交委員參考。

房屋委員會秘書唐海怡

電話： 2761 5003

傳真： 2762 1110

副本送： 建築小組委員會委員

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委員

財務小組委員會委員

策劃小組委員會委員

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

投標小組委員會委員

審計附屬小組委員會委員

資金管理附屬小組委員會委員

檔號

發出日期

： 

： 

HD 8/3HK26 

(發展及建築處 )

2014 年 2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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